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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国公共卫生风险评估规则的审视与优化

李雯雯，胡正良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港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学证据不足，风险应对工作

尚未达到法治化。 在风险评估视域下，港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应当基于风险评估的基本框架，按照“收
集信息—确定最佳证据—综合研判”的路径评估风险。 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对中国风险评估规则的挑战主要在

于其冲击了现行公共卫生法治理念，体现为对国家主权、风险预防、航运特殊性的关注不够。 理念冲击凸显出中国

风险评估规则存在适用情形不明、行政主体职权交叉、义务履行的审查和监督机制空白的制度缺陷。 将口岸公共卫

生风险评估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应当从理念提升和制度优化两方面完善中国风险评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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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海关总署发布的《国家“十
四五”口岸发展规划》中提出“全面排查口岸现场疫

情防控弱项和短板” “巩固和提升口岸公共卫生核

心能力建设水平”。 风险评估是口岸公共卫生风险

应对的首要工作。 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是指“用于将

某一事件归入对人类健康的特定风险的收集、评估

和记录信息的系统过程”。①港口国口岸公共卫生风

险评估旨在为有效的风险应对提供基于证据的信息

和分析，有利于促进港口国正确认识风险，提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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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能力，优化应对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① 世

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５ 年应对埃博拉疫情时强调，各缔约

国实施卫生措施应当以证据为基础。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又一次强调证据在公共

卫生风险应对中的重要作用。②

然而，在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时，科学证

据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没有被重视。③ 例如，新冠

疫情暴发期间，“威士特丹”号邮轮载有 １ ４５５ 名乘

客和 ８０２ 名船员，自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从中国香港启

航后，尽管船上没有人感染病毒，却仍被菲律宾马尼

拉港、中国台湾高雄港、日本石垣港、美国属地关岛

港、泰国林查班港拒绝挂靠，导致在海上漂泊了 １３
天。 没有科学证据而仅基于决策者经验知识作出的

评估缺乏科学性。 对此，１６ 位公共卫生和法律专家

联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文，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

采取的卫生措施没有科学证据，违反了 ２００５ 年《国
际卫生条例》（简称《条例》）的规定。④ 中国也有研

究认为，在口岸疫情防控中采取的额外卫生措施常

缺乏科学证据、⑤超出必要限度、不符合科学原则和

比例原则的要求。⑥ 然而，现有研究局限于在理念

和原则层面为《条例》中额外卫生措施的实施提供

指引，⑦抑或从事后规制层面提出增强《条例》的强

制力以促进履约的建议。⑧ 现有关于口岸公共卫生

输入风险评估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领域，法学相关

研究较少。⑨

风险评估作为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港口国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紧密联系。
风险评估是一种证据驱动的公共卫生方法，缺乏

科学证据的经验决策，合法性与合理性均存在缺陷，

导致港口国应对不力。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

提升中国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水平。 笔者针

对新冠疫情期间港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

实践中暴露出的不足，拟围绕港口国运用风险评估

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这一主题，从规范依据

与理论成因、运作流程与评估标准、国内规则的检视

与完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港口国风险评估的规范依据与理论
成因
　 　 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卫生风险及其应对已经成

为全球性问题。 在国际法层面，《条例》明确规定港

口国应当运用风险评估方法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

风险。 这一规定实质体现为合理行政原则的要求。
（一）国际法依据

《条例》作为专门规范主权国家应对公共卫生

风险的国际条约，十分重视证据在风险评估中的作

用。 首先，《条例》确立了风险评估在口岸公共卫

生核心能力建设中的关键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根据《条例》第 ５ 条第 １ 款规定，各缔约国应该根

据本条例附件一的具体规定，在不迟于本条例在该

缔约国生效后五年内，尽快发展、加强和保持其评估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二是根据《条例》第 ６ 条第 １
款规定，各缔约国应该评估本国领土内发生的公共

卫生事件；三是根据《条例》附件一第 ２ 部分“指定

港口的核心能力要求”规定，缔约国对于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应当具备对嫌疑旅行者进

行评估的能力。 据此，港口国应当加强口岸风险评

估能力建设，对于申请挂靠的船舶，评估其潜在的公

共卫生风险。 其次，港口国评估公共卫生输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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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ｓｙｋ Ｂｏｈｄａｎ，Ｚａｎｇ Ｘｉａｏ，ｅｔ ａ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Ｖ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ｉｘ 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ＨＩＶ，Ｖｏｌ．７：ｅ４９１，

ｐ．ｅ４９６（２０２０） ．
ＷＨＯ，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Ｓｈｉｐｓ，ＷＨ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 ／ ｉｔｅｍ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ｂｏａｒｄ⁃ｓｈｉｐｓ．
参见《条例》第 ７ 条、第 ８ 条、第 ９ 条第 ２ 款、第 １１ 条第 ２ 款、第 １７ 条、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第 ２３ 条第 ２ 款、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第 ２７ 条第 １ 款

和第 ２ 款、第 ２８ 条第 ４ 款、第 ３１ 条第 ２ 款、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第 ３９ 条、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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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基于科学证据。 《条例》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规定，缔约国实施各项额外卫生措施均应基于现

有科学证据和科学原则，并将其实施额外卫生措施

的公共卫生依据和有关科学信息提供给世界卫生组

织。 上述规定分别从具备评估能力、实施评估行为、
依据科学证据三个方面，构建出风险评估规则的基

本架构。 港口国应当基于现有科学证据并采用适当

的过程和标准，识别和评估风险。①

依据《条例》的规定，针对外国籍船舶给港口国

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风险评估与额外卫生措施联

系密切。
一方面，港口国有权依据其国内法，对挂靠本国

港口的外国籍船舶及船上人员采取额外卫生措施。
对此，《条例》第 ２７ 条和第 ３１ 条分别规定港口国在

有证据证明存在公共卫生危害的情形有权对受染交

通工具和入境旅行者采取卫生措施。 第 ２８ 条又规

定，港口国为应对特定公共卫生风险或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因公共卫生原因阻止船舶在

任何入境口岸停靠或拒绝授予船舶“无疫通行”。
因而，港口国首先应当通过风险评估以确定船舶是

否存在“特定公共卫生危害”或“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如果船舶上暴发新冠疫情，则适用

《条例》第 ４３ 条关于额外卫生措施的规定。
另一方面，依据《条例》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的规定，

港口国实施额外卫生措施应当符合科学原则的要

求，遵循现有科学证据，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政

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的信息或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

或建议。 “遵循”是指将科学证据嵌入决策制定、决
策执行和决策评估中。②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

组织多次建议不要采取旅行限制措施。③ 即使对于

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病毒，世界卫生组织仍建议

优先考虑允许必要的人员旅行、撤侨行动以及食品、
药品、燃料等基本物资的货物运输，而不要实施旅行

限制措施。④ 依据《条例》第 ４３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的

规定，港口国可以拒绝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不要

采取旅行限制措施的建议，前提是此种拒绝“能够产

生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相比同样或更大程度的健

康保护”。 一些缔约国曾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要求在《条
例》的修订中保持额外卫生措施的灵活性，妥协的结

果是由缔约国确定外国籍船舶是否存在公共卫生威

胁，并且港口国可以灵活采取额外卫生措施，但缔约

国采取此类措施应当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科学证

据，用于证实其已经履行风险评估义务。⑤ 据此，以
证据为依据是风险评估的应有之义。

（二）理论基础：合理行政原则

公共卫生是一门以证据为基础的学科。 公共卫

生法认为，科学证据构成卫生措施的合理性基础，以
科学证据为依据在医学领域被称为“循证”思维。⑥

这种基于科学证据评估公共卫生风险并将评估结果

作为制定公共卫生决策依据的过程，称为“循证风险

评估”（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简称 ＥＢＲＡ），
由此制定的决策称为 “循证决策”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简称 ＥＢＰ）。 ２０１６ 年，已经有学者使用 ＥＢＲＡ
方法开展旅行医学研究。⑦ 港口国应对外国籍船舶

公共卫生输入风险，主要涉及对船舶及船上人员实

施卫生措施，应当确保其实施的卫生措施有科学证

据作为支撑。⑧

风险评估的制度价值在于以客观证据限制公权

力的主观滥用，避免不科学的公共卫生措施对私主

体权益造成不合理侵害。⑨ 这一价值追求与合理行

政原则高度契合。 合理行政原则是行政主体实施行

政行为时应当贯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行政主体

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符合合理性价值要求。 基于

卫生措施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该原则要求港口国

在应对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时，避免对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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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９：６６７，ｐ．６６７⁃６６９（２０２２） ．

参见高鹏飞、吴琼：《科学与决策的协同：新型政府循证决策模式构建与逻辑延伸》，载《领导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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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Ｏ． Ｇｏｓｔｉｎ，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ｗ：Ｐｏｗｅｒ，Ｄｕｔｙ，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６８．
Ｅｍｉｌｙ Ｓ． Ｊｅｎｔｅｓ，Ｒ． Ｒｙａｎ Ｌａｓｈ，ｅｔ 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ｎｇｕｅ⁃Ｒｉｓｋ Ｍａｐ ｆｏｒ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ｉ⁃

ｎｉｃｉ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２３：１，ｐ．２（２０１６）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 Ｓｕｋ，Ｓｏｕ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Ｉ：１，ｐ．２⁃３（２００７）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Ｏ． Ｇｏｓｔｉｎ，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ｗ：Ｐｏｗｅｒ，Ｄｕｔｙ，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４３２⁃４３３．
参见胡建淼主编：《行政法学概要》，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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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员和旅客个人权利以及船公司利益在内的私主

体权益造成过度侵害。
首先，港口国负有保障船上人员生命权和健康

权的国际法义务。 １９４６ 年《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和 １９７８ 年《阿拉木图宣言》承认每个人都享有能达

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 这项权利产生一国确保

所有人不受歧视地利用卫生系统的国际法义务，尤
其是为处境不利的个人提供平等和不歧视的国际人

权保护。① 此外，１９６６ 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第 １２ 条和第 ２ 条也将健康权的权利主体设

定为一国公民和一国境内的外国人。 《条例》第 ４３
条第 １ 款更加针对性地规定，额外卫生措施造成的

限制和侵扰不应超过能适度保护人员健康的其他合

理可行措施。 据此，港口国当局应对外国籍船舶公

共卫生输入风险时，既要保护港口国公共卫生利益，
又要尽可能避免对船上人员的尊严、人权和自由造

成不必要的侵害，从而使卫生措施所维护的公共利

益与船上人员的生命健康等权利保持适当的均衡

关系。②

其次，港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还应

当避免对船公司利益造成过度侵害。 港口国为了防

范疫情境外输入风险，十分重视通过检疫措施限制

人员或货物流动。③ 《条例》将检疫作为一种额外卫

生措施，一方面承认检疫措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
一方面要求港口国实施检疫措施应当符合《条例》
第 ２ 条规定的目的，即“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

不必要干扰”。 除《条例》外，１９６５ 年《便利国际海上

运输公约》第 １ 条规定：“防止对船舶及船上人员和

财产造成不必要的延误。”这两个条约都要求港口国

在应对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时考虑卫生措

施对国际交通的影响。 过长时间的船舶检疫会导致

船公司遭受不合理的损失，包括因船舶检疫造成的

船期损失以及船舶维持成本的上升，后者具体表现

为因长时间检疫导致的燃油和淡水消耗、额外的船

员工资、过度消杀费用等。 因而，港口国在应对外国

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时，应当通过风险评估避

免应对不当导致的船公司利益的损失。
综上，合理行政原则在理论层面限制港口国政

府实施不合理的卫生措施，而风险评估作为港口国

实施卫生措施的手段，可以提供科学证据用于决策，
以保障卫生措施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避免私主体遭受过度侵害应当

以国家安全为底线，并遵循行政效能原则。 总体国

家安全观要求保障人民健康，而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底线。 港口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时，如果反复斟酌和权衡应急措施和管控手

段的合理性，将严重削弱应急效率和管控能力。④

高效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根据行政效能原

则，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减少行政成本，提高

行政效能。⑤ 行政效能原则对于应急法治建设提出

了更高要求。 一旦涉及国家安全这一底线问题，应
当严格遵循行政效能原则，而不得借合理行政原则

要求个人权利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 据此，港口国

在应对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时，应当将保

护港口国公共卫生利益作为优先事项，优先于对船

上人员的尊严、人权和自由的保护。

　 　 三、港口国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的制度
引入
　 　 现有关于风险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证据在风

险评估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于证据如何在风险评估中

发挥作用的研究不够深入，⑥导致风险评估的理论与

实践存在隔阂。 下文引入风险评估制度，论述港口国

应当以何种信息作为评估证据，以及如何分析这些证

据以评估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将风险评估理论运

用至港口国口岸公共卫生风险应对实践中。
（一）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的基本框架

为了将风险评估理论运用于实践中，有学者设

计了风险评估的基本框架（见图 １），⑦阐明如何收

集、整合、评估与特定风险决策有关的所有相关证

据，为风险评估各步骤提供详细指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ａｕｌ Ｈｕｎｔ ＆ Ｇｕｎｉｌｌａ Ｂａｃｋｍａｎ，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Ｈｅａｌｔｈ Ｈｕｍ Ｒｉｇｈｔｓ，Ｖｏｌ．１０：８１，ｐ．８６⁃
８８（２００８） ．

参见胡正良、李雯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的法律问题与应对》，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８⁃８９ 页。
Ｍａｒｉａ Ｚａｍｂｏｎ ＆ Ｋａｒｌ Ｇ．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ｕｄｄｅｎ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２６：６６９，ｐ．６６９⁃６７０（２００３） ．
参见彭錞：《再论行政应急性原则：内涵、证立与展开》，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７０ 页。
参见周佑勇：《行政法总则中基本原则体系的立法构建》，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２４ 页。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Ｏｌｉｖｅｒ，Ｓｉｍｏｎ Ｉｎｎｖａｒ，ｅｔ ａｌ．，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ＢＭ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４：１，ｐ．８（２０１４）．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ｒｅｗｓｋｉ，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９：６６７，ｐ．６９２（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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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风险评估的基本框架

　 　 在该框架中，第一步是收集整合与口岸公共卫

生风险相关的证据。 根据证据数量的不同，评估环

境可以分为证据匮乏、证据有限、证据充足三种不同

情形。 证据匮乏是指没有证据支持有意义的评估，
证据有限是指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有意义的评估。
在这两种情形中，都需要在评估前继续收集证据。
一旦证据充足，下一步是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

及半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现有证据，以评估外国籍船

舶的公共卫生风险。 其中，定性分析是将口岸公共

卫生输入风险确定为中、低、高不同等级；定量分析

是以具体数值表示风险的发生概率和风险等级。
（二）港口国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的具体路径

将风险评估理论转化为实践，还应当对基本框

架进行填补，确定评估的具体路径。 根据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风险管理风险评估技术》 （ ＧＢ⁃Ｔ
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１）规则 ４．１ 的规定，风险评估流程分为风

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三个步骤。 在港口国公

共卫生风险语境下，风险识别即确定风险来源，口岸

公共卫生风险基本来源于外国籍船舶及船上人员；
风险分析是指分析风险后果、社会可接受度、口岸核

心能力，以确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级；风险评价是

根据风险分析过程中获取的信息确定风险等级，并
预判即将采取何种卫生措施。 口岸公共卫生风险来

源确定后，需要特别关注风险分析与风险评价。 风

险的分析与评价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天然逻辑关

联，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细分为收

集信息、确定最佳证据、综合研判三个不同阶段。
１．收集信息

《２１ 世纪的专业政策制定》中指出：“证据的原

始成分是信息，高质量的决策制定必须依赖高质量

的信息。”①因而，获取信息是风险分析的前提。
良好的风险评估应当基于足够的信息。 行政决

策的质量取决于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②风

险评估应当考虑到所有可用和相关的信息来源。 港

口国运用风险评估应对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风险

时，应当确保信息收集的全面、准确。 《２１ 世纪的专

业政策制定》第 ７．１ 部分指出，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

包括专家知识、国内外研究成果、现有统计数据、利
益相关者咨询、对先前决策的评估、新研究成果等，
也包括来自互联网的二手资料等。 制定公共卫生决

策需要关于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可能趋势的独

立、客观的公共卫生信息。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背景下对国际旅行

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的考虑因素》。④ 该文件作为

新冠疫情期间的临时指导文件，提出了国际旅行的

风险评估方法。
港口国应当根据现有信息，定期进行系统性和

全面性的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旅客出发国和目

的地国的流行病学情况；旅行者数量；港口国发现和

护理病例及其接触者的公共卫生和卫生服务的能力

和绩效；为控制新冠疫情在出发国和目的地国蔓延

而采取的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以及表明这些措施

在减少传播方面的坚持和有效性的现有证据；各项

背景因素，如经济影响、人权保障和采取措施的可行

性等。⑤

针对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风险，港口国政府需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ｒａ．ｉｏｅ．ａｃ．ｕｋ ／ ６３２０ ／ １ ／ ｐｒ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ｐｄｆ．

参见孙丽岩：《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８４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Ｍｕｒｒａｙ ＆ Ａｌａｎ Ｄ． Ｌｏｐｅｚ，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７４：７４０，

ｐ．７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６） ．
参见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背景下对国际旅行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的考虑因素》，载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 ／ ｉｒｉｓ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６６５ ／ ３３７８５８ ／ ＷＨＯ⁃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２０２０．１⁃ｃｈｉ．ｐｄｆ。
ＷＨ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ｔｅｒｉｍ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ＷＨＯ（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 ／ ｉｒｉｓ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６６５ ／ ３３７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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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搜集的信息包括疫情特性（例如病毒的传播途径

和潜伏期）、船舶卫生信息、船上人员数量及健康情

况、港口国疫情发展态势、港口国医疗资源状况、先
前应对经验、专家咨询意见等。 船舶在抵达口岸前，
应当将《航海健康申报单》《寄港清单》《医疗日志》
等文件传送给港口国卫生官员核验，核验内容包括

船舶经停信息、船员体温监测记录、船上人员用药记

录、废弃物卫生状况等信息。 这些信息是港口国用

于风险评估的基本信息。
２．确定最佳证据

遵循最佳证据进行科学治理，是应对公共卫生

风险的有效手段。 通过收集信息获得的证据仅仅是

一种初步证据，并非所有初步证据都用于评估和决

策，而是应当筛选出最佳证据。 高质量信息强调信

息的可靠性，①可以为公共卫生决策提供最佳证据。
确定最佳证据，就需要对初步证据进行分级处理。
２００２ 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Ｇｒａｎｄａｇｅ 教授提出了证

据金字塔模型，该模型将不同证据划分为不同等级，
证据等级越高，效度和信度也越高，在公共卫生决策

中应当占的比重越大。② 港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

输入风险时，应当优先选择高等级证据作为最佳证

据。 根据证据金字塔模型，能够体现船舶和船上人

员卫生信息的原始数据优先于专家意见，专家意见

优先于其他二手资料。
除证据分级外，确定最佳证据还需要排除错误

信息。 港口国获得的信息主要源自船舶代理公司向

港口国卫生检疫机构递交的航海健康申报书。 目

前，外国籍船舶入境卫生检疫申报逐渐由纸质申报

转变为电子申报，使得申报方便快捷，但仍存在瞒

报、谎报、漏报的可能性。 例如，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
意大利籍“卡利亚”号轮申请挂靠中国青岛港，该轮

有一名船员感染疟疾，但船舶代理机构因没有掌握

这一情况，在航海健康申报书中漏报船员感染疟疾

的重要信息，导致中国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风

险程度的估计不足，造成了疫情传播风险。③ 错误

申报不利于港口国对船舶卫生风险进行正确评估。
港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不仅需要收集

大量信息，还要对已获取信息进行解读和归纳，验证

并评价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从中筛选出可靠性强的

信息作为确定应对措施的最佳证据。
３．综合研判

在公共卫生治理中，证据有利于帮助决策者了

解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发生原因，并预测潜

在后果。④ 综合研判是港口国根据现有证据确定口

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等级，并预判即将采取何种卫

生措施的过程。 对风险进行综合研判属于一国内部

事项，港口国有权基于其享有的公共卫生主权自行

确定标准。⑤ 但是，此种自由不应突破合理行政原

则的底线，应符合一般研判标准。
根据 Ｊｅｎｎｙ Ｍｏｂｅｒｇ 等人提出的公共卫生决策的

ＥｔＤ 框架（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港口国在

研判中需要依次考虑以下 ７ 项标准：（１）应对外国

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是否为优先事项；（２）某

一卫生措施可能产生何种预期效果与不良影响；
（３）预期效果是否大于不良影响；（４）证明船舶卫生

状况和人员健康状况等证据的可靠性；（５）实施卫

生措施的资源投入与成本—效益分析；（６）决策的

公平性；（７）旅客、船员等利益相关者对决策的接受

程度。⑥

在这 ７ 项检验标准中，除利益相关者接受程度

之外的其他 ６ 项标准的判定体现了港口国的价值偏

好。 这是因为，公共卫生 ＥＢＰ 不仅依赖于可靠的经

验数据和科学证据，还依赖于合理的伦理推理，即决

策者的价值判断。⑦ 也有观点直接将决策者的政治

判断、信念和价值观与科学研究成果、早期经验、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Ｔｈｒｅ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ｌ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ｉｓ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Ｄｏ Ｎｏｗ，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５７９：３１９，ｐ．３１９⁃３２０（２０２０）．
金字塔模型从塔尖至塔底依次为系统评价、试验研究、准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案例研究和权威意见。 Ｋａｒｅｎ Ｋ． Ｇｒａｎｄａｇｅ，Ｄ． Ｓｌａｗｓｏｎ

＆ Ａ．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Ｗｈｅｎ Ｌｅｓｓ Ｉｓ Ｍｏｒｅ：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９０：
２９８，ｐ．２９８（２００２）．

参见于滢泉、张宝敏等：《一艘疟疾染疫嫌疑船舶的应急处置》，载《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２２７⁃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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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知识共同列为证据。① 两种观点都承认决策者价

值偏好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认为评估结果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决策者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控制。 港口国

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的过程，也是一种综合

科学证据和价值偏好、通过成本计算作出的利益选

择。 因而，港口国进行风险评估时，会受到本国政府

价值偏好的影响。 决策者的经济背景、接受风险的

意愿、道德决定等均是影响决策者价值偏好的重要

因素。② 对此，有人提出将“背景因素”作为评估的

标准之一。③ 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决策

的政策维度意味着任何给定的决策都可能涉及多个

相互竞争的利益，而利益冲突可能导致证据被战略

性地用于追求政治目标。④ ＥＢＰ 要求港口国在决策

过程中紧紧围绕公共卫生信息等科学证据，尽可能

避免因决策者价值偏差导致狭隘的工具理性。⑤

除体现决策者价值偏好的 ６ 项标准外，ＥｔＤ 框

架的第 ７ 项标准强调利益相关者的接受程度，表明

ＥＢＰ 不能以纯粹的科学技术排除公众参与。⑥ 为避

免出现技术官僚的后果，港口国在风险评估中，尤其

是在早期经验、专家知识、需求者期望之间出现明显

矛盾时，应当考虑专家对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的

评估意见、传染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

旅客、船员对获得药物、急救或其他帮助的期望，进
行综合研判。⑦

实践中，有的港口国并未平衡好自身价值偏好

与旅客和船员接受程度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应对口

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时通常优先考虑本国公共卫生

利益。 例如，日本政府曾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４ 日接受存

在疫情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在横滨港挂靠，但 ２ 月

６ 日拒绝“威士特丹”号邮轮在相同港口挂靠，且后

者并未发现有旅客或船员感染病毒。 “威士特丹”
号邮轮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危害较“钻石公主”号

邮轮更小，但日本政府却拒绝“威士特丹”号邮轮挂

靠，难以满足《条例》第 ４３ 条规定的港口国适用额

外卫生措施的条件。 对此，一种解释是“钻石公主”
号邮轮载有 １ ２８５ 名日本籍旅客，而“威士特丹”号
邮轮仅载有 ５ 名日本籍旅客。⑧ 日本政府在决定是

否授予船舶“无疫通行”时将本国籍旅客数量作为

一种政治因素体现了决策者的价值判断，⑨表明其

在具有涉外性的口岸公共卫生治理中具备强烈的主

权意识。 但同时，国际公共卫生事项也与船上人员

的利益直接相关。 根据公共卫生决策的 ＥｔＤ 框架，
港口国决定是否授予船舶“无疫通行”，应当考虑旅

行者和船员的期望。 “威士特丹”号等一系列邮轮

被拒绝挂靠事件表明，在公共卫生决策的综合研判

中，政治因素通常占据核心位置，船上人员的期望通

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尽管行政决策客观上不免

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过于重视此种因素而忽

视船上人员期望，将导致风险评估流于形式。 由此

产生的问题是，港口国如何兼顾本国卫生安全利益

和船上人员的期望？
进一步推进风险评估在港口国应对公共卫生输

入风险中发挥作用有其必要性，否则港口国采取卫

生措施的合理性可能因缺乏必要证据而遭受质疑。
要解决前述问题，应当完善港口国国内法中风险评

估规则，在坚持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价值目标的同时，
平衡本国公共卫生风险预防需求和船上人员下船与

获得救治的期望。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除考虑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和船上人员权利外，还应当考虑航运物流畅通对于

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作用。 港口国如何在保障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的

同时保障航运物流畅通？ 这一问题作为涉外公共卫

生法治的特有问题，多次在实践中对港口国造成困

扰，却又被现行公共卫生法治长期忽视。 事实上，这
一问题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衡量，证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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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体现决策者的价值判断，应当

归入 ＥｔＤ 框架中“某一卫生措施可能产生何种预期

效果与不良影响”的内容。 港口国可通过完善风险

评估规则解决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港口国应对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

入风险中风险评估的具体路径可以概括为“收集信

息—确定最佳证据—综合研判”三个步骤（见图 ２）。
其中，综合研判的标准不仅可以指导行政主体评估

风险，也可用于对行政主体履行风险评估义务这一

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

图 ２　 港口国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流程

　 　 为更加清楚地阐明上述流程，下文将港口国运

用风险评估授予船舶“无疫通行”的行为带入上述

运作流程进行检验。 在信息收集阶段，港口国评估

船舶卫生状况，获取船舶途径挂靠港、船上人员最近

一段时间内的旅居史、船上是否有人员出现发热症

状等信息。 在确定最佳证据时，对已收集的零散信

息进行去伪和加工，转化为证据。 在综合研判阶段，
除证明船舶公共卫生和船上人员健康情况的证据

外，应考虑船舶是否具备单独隔离条件、挂靠港当地

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为船上所有人员提供检疫场所，
并结合挂靠港当地的医疗资源情况、船公司和船上

人员的意愿进行综合研判，评估拒绝授予船舶“无
疫通行”能否达到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等预期的社会

效果。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中国风险评
估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维护国家安全应当

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其中，传统安全主要

指军事安全，而非传统安全主要指环境安全、公共卫

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非军事安全。① 口岸

公共卫生输入风险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密切相关，
其应对是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法治领域的重点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口岸公共卫生治理遭遇挑

战。 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②意味着口

岸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应当被纳入法治轨道。③ 风险

评估是循证科学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推
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

指导，完善中国风险评估规则。
（一）中国风险评估规则的立法现状

目前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有

２０１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简称

《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 ２０１９ 年实施细则、２０１３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简称《传染病防

治法》）及其 １９９１ 年实施办法、２００７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
２０１１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２００６ 年《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简称 《应急预

案》）、２００６ 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简称《总体应急预案》）。 其中，《突发事件应对

法》第 ５ 条规定“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

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２６ 条规定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

综合评估”；《总体应急预案》第 ３．３．２ 条规定“要对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
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 在此基

础上，《应急预案》构建起一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

导的“定级评估—综合评估—后期评估”的专家评

估体系。④

此外，风险评估的具体规则散见于 ２０１２ 年《突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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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
参见张文显：《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２ 页。
参见《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则 ４．２．２（２）、规则 ４．２．２（８）、规则 ５．１。



第 ３ 期 李雯雯，胡正良：港口国公共卫生风险评估规则的审视与优化 ４３　　　

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管理办法》（简称《风险评

估办法》）、２００６ 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

援应急预案》。 在上述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支撑

下，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
（二）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对中国风

险评估规则的挑战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巴拿马籍“弘进”轮从菲律

宾出发，所有船员为中国籍国际海员。 因船上多名

船员出现发热症状，该轮被原定目的港江苏如皋港

拒绝停靠，致使该轮身体不适的船员滞留在海上，
９ 日后才在浙江舟山港获准下船。① 按照风险评估

的要求，原定目的港如皋港在拒绝该轮挂靠前，应当

对该轮上具有发热症状船员的健康情况、该轮正常

配员水平可能受到影响的程度，以及如皋港当地可

能对该轮船员实施检疫、隔离和治疗所需要的医疗

条件进行科学评估，再作出是否允许该轮挂靠的决

定。② 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仅因为外国籍船舶可

能对当地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就决定拒绝该轮挂

靠的行为，合法性基础阙如。
２０１２ 年《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技术方案

（试行）》指出，风险评估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重

要环节，对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

重要意义。 在新冠疫情这场大考中，中国应对口岸

公共卫生输入风险的实践做法暴露出风险评估法律

规范不完善和实施效果不佳的问题，中国风险评估

规则有待完善。
１．理念冲击

一是现行公共卫生法治强调以人为中心，③缺

乏对国家主权的关注，没有区分涉外性公共卫生事

件与非涉外性公共卫生事件。 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

事件具有明显的涉外性。 然而，除《国境卫生检疫

法》外，《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国

内主要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在立法价值层面对国家安

全的考虑不够，在制度设计上没有体现出对涉外公

共卫生事件的特别关注。
二是中国应急管理理念对事前预防的重视程度

不够。 研究公共卫生治理应当从社会和经济两个层

面展开。④ 在社会层面，事前预防有利于保障公众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经济层面，必要和合理地预防

疫情暴发相比于事后实施隔离、治疗等卫生措施的

治理成本更低，且疫情暴发会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

打击。 因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较于应对其

他突发事件更加需要事前预防。 然而，以《突发事

件应对法》为代表的国家应急法治总体上对风险预

防的重视程度不够，应急管理在制度设计上轻事前

预防。⑤ 正因如此，风险评估在船舶公共卫生风险

应对中的作用没有被充分发挥。
三是公共卫生法治对航运领域特殊性的关注不

够。 应对船舶公共卫生风险，一方面要尽可能降低

此种风险，另一方面要考虑疫情可能导致的供应链

紧张问题，因而行政主体在风险评估时，既要注重保

障公共卫生安全，也要保障航运供应链畅通，兼顾国

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
２．制度缺陷

一是风险评估制度与口岸公共卫生风险分级治

理制度的契合程度不够。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３
条将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

四级。 应对口岸公共卫生风险应当分级管理。 然

而，根据《总体应急预案》第 ３．３．２ 条、《突发事件应

对法》第 ５ 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２６
条和《风险评估办法》第 ８ 条的规定，风险评估的适

用情形至少存在以下三种不同规定：风险评估在特

别重大情形中适用、风险评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适用，以及风险评估在各级公共卫生事件中

均应当适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等级确认会在客

观上影响公众对事件的接受程度和政府的应对措

施。⑥ 此种适用情形的法律规范冲突，是完善中国

风险评估规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前述“弘进”
轮在江苏如皋港被拒绝挂靠，而后挂靠于浙江舟山

港，表明中国港口对于口岸公共卫生风险等级没有

明确清晰的判定标准，导致风险评估在实践中践行

效果不佳。
二是行政主体的职权和职责存在交叉。 在中

国，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由挂靠港口所在

地各口岸监管单位共同负责，具体包括海关、边检、
卫健委、港口，以及所在港口的区疫情防控指挥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弘进轮” 获救背后：国际航运船员 “下船难” 困局》，载新京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ｊ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６２８８６６７６１１４５０９．ｈｔｍｌ。

参见胡正良、李雯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的法律问题与应对》，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７⁃９１ 页。
参见陈云良：《高质量发展的公共卫生法之道》，载《求索》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
参见张守文：《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发展法学的视角》，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１ 页。
参见钟雯彬：《〈突发事件应对法〉面临的新挑战与修改着力点》，载《理论与改革》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２９⁃３０ 页。
参见刘志欣：《风险规制视域下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回应模式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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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风险评估义务的履行主体，
至少存在以下三种不同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 ５ 条规定的是各级人民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第 ２６ 条规定的是政府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国境卫生检疫法》第 １５ 条规定的是国境卫

生检疫机关。 实践中，口岸公共卫生应对通常由卫

健委、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移民管理

局、民航局等部门合作完成。 此外，海事、海关、边检

等直属查验机构联合地方政府部门建立联合防控工

作机制。① 可见，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实践采用整体

性治理路径，即不同职能部门共同治理、中央和地方

共同治理。 整体性治理本意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行

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② 然而，上述规范冲突导致

多头执法，可能导致不同主体分别对船舶公共卫生

风险进行评估，各自决策意见不统一，进而导致治理

碎片化，无法体现整体性治理的优势。
三是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港口国应对外国籍船

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尤其是新型传染病的暴发，通
常需要对疫情的发展态势作预判，而证据的充分性、
可靠性和科学性直接影响预判的准确性。 既有实践

是检疫人员在船舶靠港期间登船检测。 仅仅依靠这

一种途径收集证据，效率不高。
四是风险评估义务履行的审查和监督机制空

白。 由于卫生措施可能侵害私主体权益，而保障私

主体权益是风险评估的重要作用之一。 建立审查与

监督机制对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十分重要。 但

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关于行政主体履行风险评估义

务的审查与监督机制。
（三）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评估规则

之完善

风险评估是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
善风险评估规则是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必然要

求。 港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事关总体国

家安全。 下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前述

理念冲击和制度缺陷，分析中国风险评估规则的完

善路径。
１．理念提升

一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

治理具有涉外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

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
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③ 因而，中国行政主

体运用风险评估制定 ＥＢＰ，应当强化内外有别的底

线思维，以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利益为首要

目标。
二是坚持科学的事前预防。 提高口岸公共卫生

安全治理水平，应当推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模式向

事前预防转型。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应当坚决

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 事前预防存在损害预防

与风险预防两种不同理论。 二者都坚持以预防为

主，前者指运用既有知识和经验提前采取措施以避

免可预见的损害，而非事后补救；后者针对损害结果

难以确定的情形，强调“安全好过后悔”，认为对于

一旦发生将严重危害民众健康和生命、造成社会经

济巨大损失的卫生事件，如果能够合理怀疑相关行

为存在风险，应当立刻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④

损害预防和风险预防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船舶公共卫

生风险。 例如，对于船上经常发生的群体性急性肠

胃炎，应当适用损害预防理论，运用已经形成标准化

的检疫流程和规范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预防。 但对

于新发传染病，由于情况紧急，港口国检测水平受

限，此时风险预防原则更加符合保障国家公共卫生

主权的要求。 根据该原则，如果对外国籍船舶公共

卫生风险产生合理怀疑，即可采取相应的公共卫生

措施。 另一方面，风险预防原则的确立使得风险评

估与公共卫生事件分级的关系得以明确，即通过风

险评估判定事件等级，并启动相应级别的相应行动，
而非仅针对重大或特别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适用风

险评估。
三是坚持科学原则。 科学性是确保卫生措施合

法性的前提，科学证据是风险评估的依据。⑤ 科学

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评估外国籍船舶公共卫生输入

风险时运用科学方法、依据科学证据。⑥ 在此种评

估时，科学性贯穿于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判断船舶是

否产生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二是评估卫生措

施对降低风险的效用，三是判断实施卫生措施带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国家“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３４ ／ ３８９６４８８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参见王敬波：《面向整体政府的改革与行政主体理论的重塑》，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第 １０５⁃１０６ 页。
参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第 １ 版。
参见金自宁：《风险视角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６５⁃６７ 页。
参见李筱永：《公共卫生法治的制度逻辑》，载《医学与哲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９ 页。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ａｎ ＆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ｕｉｓｅ Ｓｈｉｐｓ：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Ｖｏｌ．９：２８１，ｐ．２８１（２０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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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是否足以使限制个人权利的措施具备合法

性。 科学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成本与收益之间应

当合比例，与前述国家主权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的

价值目标存在一定差异。 《条例》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提

出的科学原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

得到充分贯彻。① 行政主体进行风险评估时，应当

以科学证据为依据，既要履行国际法义务，也要保障

国家公共卫生主权，平衡好科学原则与国家主权原

则、风险预防原则之间的关系。
２．制度优化

一是提升风险评估与公共卫生风险分级治理的

契合度。 首先，应当注重外国籍船舶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与其他突发事件的差异，区分损害预防和风险

预防。 其次，应当注重口岸公共卫生与境内公共卫

生在治理方式上的差异，前者应当在公共卫生治理

中关注航运特殊性，考虑船员保护问题。 根据科学

原则的要求，应当参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第 １５ 条关于分类应对的规定，设立专门适用于

船舶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标准，解决不同法律规范

间的分级冲突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

事处（ＷＨ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的事件

管理支持小组为船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提供了可供

参考的风险等级判定标准（见表 １）。

表 １　 船舶公共卫生风险等级判定标准②

船舶公共卫生情况 风险等级

船舶暴发疫情
船上有确诊病例 很高

船上曾经有确诊病例 高

船舶未暴发疫情

船上人员出现感染症状 中

船上人员无症状
航程时间短于检疫期 低

航程时间长于检疫期 很低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第 ２ 条规定的医

疗卫生救援事件分级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３ 条

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之间的关系？ 与《突
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一样，《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

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第 ２ 条将医疗卫生救援事件

分为四个等级，但分级标准有所不同，后者在考虑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级的同时，还将伤亡人员数量和

事故辐射区域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风险评估理论认为，突发事件等级是风险发生

概率和损害程度二者的函数，同一等级所对应的影

响区域和损害程度大致相同；但 ２００５ 年美国卡特里

娜飓风事件表明，等级较低的突发事件也可能导致

严重后果。③ 在船舶暴发疫情的情形中，货轮上伤

亡人数通常不会超过船员总人数，事故辐射区域也

基本固定，因而即使船舶已经严重暴发疫情，仍可能

适用较低的响应标准，从而不利于对船员的救治。
由于船上存在较多公共区域，且船上人员在封闭或

半封闭环境中共用空调系统，环境特殊，从风险预防

原则出发，一旦船上有确诊病例，船上其他所有人员

均宜视为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同理，如果船上

有人员出现发热等感染症状，宜将其视为疑似病例。
二是解决行政主体的职权和职责交叉问题。 口

岸公共卫生风险涉及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高度

复杂性，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职权和职责。 根据现

行立法，各级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国境卫生检

疫机关均负有风险评估义务。 有观点认为，中国公

共卫生风险评估各项矛盾的源头在于管理体制错综

复杂导致的职权冲突和多头执法问题。④ 确立综合

协调型的口岸公共卫生风险评估体制，应当强化领

导体制，确立牵头抓总的行政主体。 依据《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 ８ 条的规定，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实践中，
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的指挥、协调工作通常

由联防联控机制负责。 据此，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

立由联防联控机制负责风险评估的领导与指挥工

作。 在联防联控机制的领导下，海事、海关、边检按

①

②

③
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６ 条明确“公共卫生治理应当开展科学研究”，第 １５ 条要求“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第 ３１
条提出要“发挥科学研究机构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作用，集中力量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此外，《风险评估办法》第 １ 条提出“科学研判突发事
件公共卫生风险”，第 ４ 条明确“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应当遵循科学循证的原则”。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ＣＯＶＩＤ⁃１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１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ｖｉｄ⁃１９．ｍｏｈ．ｇｏｖ．ｍｙ ／ ｇａｒｉｓ⁃ｐａｎｄｕａｎ ／ ｇａｒｉｓ⁃ｐａｎｄｕａｎ⁃ｋｋｍ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６
＿⁃＿ＣＯＶＩＤ＿ｓｈｉｐ＿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ｄｆ．

参见刘志欣：《风险规制视域下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回应模式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６７ 页。
参见钟开斌：《“一案三制”：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载《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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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职权法定原则的要求，分别主抓船员管理、入境监

管和健康检查工作。 具体而言，海事局负责维护船

员换班秩序，边检负责收集船舶途经挂靠港信息以

及船上人员最近一段时间内的旅居史信息，海关负

责评估船舶卫生状况，包括船上有无人员出现发热

症状。
三是提高获取最佳证据的能力。 为促进缔约国

开展风险评估，世界卫生组织曾在 ２０１２ 年发布《突
发公 共 卫 生 事 件 快 速 风 险 评 估 》 （ Ｒａｐｉ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ｖｅｎｔｓ），其中指出证

据将直接影响风险评估的可信度。 港口国应对口岸

公共卫生输入风险中，如何获得全面信息并从大量

信息中提取到最佳证据成为信息获取的一大难题。
规范行政主体开展风险评估，应当从信息获取的技

术和渠道两方面提高信息获取能力。
在最佳证据获取技术方面，应当科学运用大数

据技术。 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科学手段，其核心优

势在对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上，即筛选出有价值的信

息为 ＥＢＰ 提供高质量证据。① 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信

息的即时捕捉，可以保障信息收集的及时性和信息

本身的真实性；对于群体性问题，大数据技术还可以

快速发现证据中蕴含的规律，预测事件的发展态

势。②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印发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明确将“公
共卫生应急数字化建设”列为国家信息化优先建设

项目。 面对航运数字化转型和公共卫生信息化发

展，中国应当推进船舶公共卫生领域的数字场景建

设，将船上人员的行程轨迹和身体健康情况等信息

载入机器学习模型，科学识别感染风险，发挥大数据

技术在证据收集中的作用。
同时，应当拓宽信息获取渠道。 科学的风险评

估基于科学证据，并要求专业人员使用科学方法分

析证据。 然而，病毒在检测、感染和传播方面具有一

定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③ 尤其对于新型传染病，
其潜伏期、感染率、致死率、传播方式往往短期内属

于未知。 公共卫生信息是风险评估的基础。 制定循

证卫生决策需要定期更新全球和区域卫生信息。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７ 条规定：“国家

鼓励、支持开展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反应处理有关

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国际社会

愈加关注公共卫生信息在公共卫生决策中的作

用。⑤ “钻石公主”号邮轮疫情的应对实践暴露出国

际合作不足的问题。 国际合作在公共卫生信息的收

集方面同样重要，港口国与外国籍船舶的船籍国、船
员和旅客的国籍国，以及国际组织合作有利于实现

信息共享。⑥ 中国在拓宽证据获取渠道方面，应当

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国家和非国际行为体

的作用。
首先，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来源较广，包括国家

政府机构、《条例》国家归口单位、世界卫生组织办

事处、新闻媒体和其他组织或伙伴。 世界卫生组织

在港口国获取信息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帮助打击错

误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在《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规划预算

方案》中提出，打击虚假和错误信息，支持进一步开

发和促进采用具有成本效益的循证干预措施。 其

次，与其他国家进行信息共享的常用方法是设置数

据可视化面板，对外发布经过整理的实时卫生监测

数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１１０ 个国家发布了有关新

冠疫情的信息，而 ８３ 个国家没有发布。 但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１６７ 个国家已在其门户网站中纳

入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和指导。⑦ 最后，应对公共

卫生安全挑战涉及广泛的公共和私人行为者，除政

府间组织外，还有民间社会组织、慈善基金会、私营

企业等。 世界卫生大会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通过的《非国

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将此类主体定义为“非国家

行为者”。 这些非国家行为者可以在全球卫生治理

中发挥国际联合监管作用，其提供证据的能力甚至

超越主权国家。⑧ 中国应当与这些非国家行为者建

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获得非国家行为者在提供证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高鹏飞、吴琼：《科学与决策的协同：新型政府循证决策模式构建与逻辑延伸》，载《领导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９８ 页。
参见孙丽岩：《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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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田田：《“现有科学证据”规则与全球卫生法的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６３ 页。



第 ３ 期 李雯雯，胡正良：港口国公共卫生风险评估规则的审视与优化 ４７　　　

方面的支持，从而扩宽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网络。
四是确立风险评估义务履行的审查与监督机

制。 《条例》关于风险评估义务履行的审查规则主

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缔约国自我审查，即依据

《条例》第 ４３ 条第 ６ 款的规定，缔约国执行卫生措

施后，应当在三个月内对已经采取的措施复查。 二

是世界卫生组织审查，即依据《条例》第 ５４ 条第 ２
款的规定，由世界卫生大会定期对《条例》的实施情

况进行审查。 根据《条例》和《缔约国自评年度报告

工具指导文件》，港口国风险评估义务的履行情况

应当接受审查。
在中国，为了促进行政主体履行风险评估义务，

应当确立风险评估义务的审查规则。 审查内容主要

包括口岸公共卫生风险定级和卫生措施预判的合理

性。 在审查模式上，可以将风险评估义务履行情况

的审查划分为即时审查和事后审查两类。 一旦发生

重大或特别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当就行政主体

是否基于证据评估风险进行即时审查。 同时，考虑

到风险应对的迫切性，即时审查可以采取形式审查

的方式，即仅要求行政主体提供制定决策的现有科

学证据或现有信息，例如外国籍船舶的《航海健康

申报单》《寄港清单》 《医疗日志》等文件的副本，而
不对这些证据的确定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 由此，
基本足以应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事后审查。

在确定审查模式后，还应确定审查标准和审查

主体。 依据《条例》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的规定，现有科

学证据应当符合充分性要求。 为保证审查标准的一

致性，中国行政主体制定 ＥＢＰ 依据的证据也应当满

足这一标准。 审查风险评估是否合理，可以参考国

际公共卫生法学者戈斯廷（Ｇｏｓｔｉｎ）提出的评估卫生

措施应当考虑的 ７ 项标准：（１）传播风险是否显著？
（２）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有多严格？ （３）强制程度如

何？ （４）受限制人群的规模？ （５）可能产生哪些社

会、政治和经济影响？ （６）卫生行政部门如何监控

被隔离人员的健康状况并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７）利益和负担是否公平分配？①

在传播风险方面，流行病按照不同流行程度可

以划分为地方性流行病、流行病、全球性流行病三种

类型，传播风险依次增高。② 新冠疫情作为全球性

流行病，传播风险显著。 船上人员如果感染病毒，下

船可能导致病毒跨境传播。③ 《条例》附件二提出了

“为评估和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而适用决策文件的实例”，为港口国评估公共

卫生风险提供指导。 该附件提出评估时应当考虑的

四项标准：（１）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否严重？ （２）
事件是否不寻常或意外？ （３）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

重危险？ （４）是否有限制国际旅行或贸易的严重危

险？ 如果满足其中两项标准，则说明传播风险较大，
港口国应当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在对行动自由的

限制方面，检疫期间、检疫地点、检疫条件的差异均

会影响限制程度。 例如，岸上检疫较船上检疫限制

更小，单人单舱较多人同舱限制更小，房间有窗较无

窗限制更小。 港口国应当尽可能选择对行动自由限

制较少的方式实施检疫。 在受限制人群的规模方

面，对邮轮旅客实施检疫，受限制人群的规模较大。
在社会影响方面，疫情暴发会导致医疗需求的激增，
医院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床位和设备。④ 此外，患
有慢性疾病的船上人员可能缺乏药物，或受伤需要

急救。 因而，港口国对船上人员实施检疫等卫生措

施，应当结合疫情传播风险、措施对船上人员的限制

和强制程度、船上旅客和船员的数量及其健康状况、
挂靠港所在地的医疗资源、措施可能产生的社会影

响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
至于审查主体，《应急预案》第 ６．１．４ 条规定由

国家建立统一的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第 ４．２．５ 条规

定由卫生监督机构承担卫生监督和执法稽查职责。
问题在于，风险评估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而卫生监督机构受卫生行政部门领导。 这种行政主

体间下级对上级的内部监督容易导致监督流于形

式。 解决这一问题，应当由国家监察机制介入，由监

察部门作为审查主体可以保证审查中立。 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 １１ 条第 １ 款的规定，监察

委员会应当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发布的《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

通知》（安委〔２０１３〕８ 号）中指出，监察部门对应急

处置工作负有指导义务。 可见，监察部门应当介入

应急处置工作，应当强化监察权在公共卫生应急处

置领域的积极作用。

①
②
③

④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Ｏ． Ｇｏｓｔｉｎ，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ｗ：Ｐｏｗｅｒ，Ｄｕｔｙ，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４１７．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Ｏ． Ｇｏｓｔｉｎ，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ｗ：Ｐｏｗｅｒ，Ｄｕｔｙ，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３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ａｎ ＆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ｕｉｓｅ Ｓｈｉｐｓ：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Ｖｏｌ．９：２８１，ｐ．２８１（２０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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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促进行政主体履行风险评估义务还

应当建立外部监督机制。 风险具备双重属性，包括

客观的技术性风险和主观的构建性风险。 技术性风

险评估面对客观事实，依靠专家理性；构建性风险评

估涉及价值和认识论，体现公众的价值观。① 在风

险评估的外部监督机制中，科学性和民主性是两项

重要的评价标准。②

不同港口对证据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认定存在较

大差异。③ 新冠疫情期间，一些港口对外国籍船舶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意愿较低，无视《航海健康申

报单》《寄港清单》 《医疗日志》等船舶卫生证明。④

基于此，应当邀请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审查风险评

估的科学性，弱化不同港口对于证据科学性和有效

性的认定差异，避免经验导向型决策。 通过专家意

见实现外部监督还体现在司法审查中。 一般认为，
行政主体承担对于措施合法性的初步证明责任，包
括提供公共卫生威胁的证据，例如病毒的感染率和

致死率等，以及措施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的好处

等，通常超过其负担。⑤ 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可以

为循证医学的证据质量提供专业鉴定。
除专家意见外，公众参与也是强化外部监督机

制的重要途径。 常见的公众参与方式如将重要的公

共卫生信息向公众公开、邀请港口所在地公众参与

评估、为船上人员建立意见交流渠道。 公众信任是

公共卫生措施发挥效果的关键，缺乏信任可能会导

致公众抗拒卫生措施，从而加剧疾病传播的风险。⑥

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同样应当获得公众、尤
其是行政相对人的信任。 当行政主体的行为、做法

或决策不符合一般道德标准时，他们有义务为决策

提供公共理由，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权利受侵犯者

解释和辩护其侵权行为。⑦

风险评估依赖于科学证据、良好的沟通和公众

对行政主体的信任。⑧ 综上，中国应当确立由监察

部门参与的风险评估义务履行审查规则，建立以专

家意见和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外部监督机制，保证行

政主体在证据使用和综合研判中的科学性和民

主性。

五、结语

世界卫生组织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宣布新冠疫

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公

共卫生输入风险持续存在，港口国如何应对外国籍

船舶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加强风

险评估在公共卫生风险应对中的运用已经成为国际

社会防范和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趋势。 《条例》第 ５
条第 １ 款、第 ６ 条第 １ 款、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规定了风

险评估的一般性义务，第 ２７ 条第 １ 款、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第 ３１ 条第 ２ 款规定了港口国运用风险

评估应对口岸公共卫生风险的具体义务。 风险评估

实质体现为合理行政原则的要求。 风险评估中“收
集信息—确定最佳证据—综合研判”的运作流程和

科学的评估标准，将公共卫生风险的应对方式从传

统的经验导向型转变为更加科学的证据导向型。 港

口国应对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时，应当基于公共

卫生依据和科学信息评估风险。
实践表明，中国风险评估规则仍然存在不足。

口岸公共卫生输入风险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循证

医学的科学方法有利于完善口岸公共卫生法治建

设。 完善中国口岸公共卫生风险评估规则，应当以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治理理念方面，注重外国

籍船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涉外性和航运特性，坚
持国家主权原则、风险预防原则、科学原则；在具体

制度方面，加强突发事件分类治理、强化领导体制、
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确立风险评估义务履行的审

查与监督机制。 提高中国在口岸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方面的核心能力，有利于实现公共卫生治理手段的

进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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